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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第二十八條。因為運動特種公益彩券已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終止發行，所以這是多

餘的條文，可能要把它拿掉，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二十八條刪除。 

吳委員志揚：第一條的立法理由，有沒有把我剛剛講的部分放進去？ 

主席：有把吳委員的意見「爭取國際賽事」寫進來了。 

吳委員志揚：好，謝謝。 

蔡次長清華：申辦…… 

主席：第一條的說明欄裡頭增加「爭取申辦國際賽事」。 

（協商結束） 

主席：本席宣告：一、本案審查完竣，不交由黨團協商。二、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草案之審查報

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黃召集委員國書補充說明。由於會期將屆，本委員會將無時

間與財政委員會再行召開第 2 次聯席會議，因此本日之聯席會議議事錄，依例授權會議主席批

核分送出席委員後，將本案之審查報告函復議事處，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現有委員提出臨時提案共 4 案。 

進行第 1 案。 

1、 

運動發展基金目前分別使用業務計畫，依運用比例高低依序為「培訓體育運動人才及運動訓

練環境改善」、「非亞奧運及基層運動人才培育計畫」、「辦理大型國際體育運動交流計劃」

及「健全體育運動人才培育之運動產業環境改善支出計畫」。然基金運用最大宗之運動人才培

育相關計畫，僅著重於前端之人才發掘與培育，未落實「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一條所定之立

法目的「為振興體育，並籌資以發掘、培訓及照顧運動人才……」中，體育人才退役生涯的「

照顧」規劃。再者，現有運彩基金運用項目與蔡英文總統五大項體育政策未盡相符，實有調整

之必要。爰此，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運動人才培育計畫，應調整政策重心於「照顧」體育人才，協助輔導運動人才退役生涯

規劃，如輔導其成為體育教育師資、運動賽會專業管理員或運動指導員等，實質照顧運動人才

之退休生活。 

二、現行四項基金使用項目，應進行檢討調整內容及比重，以符合蔡英文總統五大體育政策

如「體育行政優化」、「鼓勵企業投資」、「國際賽事接軌」、「體育向下紮根」、「選手職

涯照顧」。尤其應增加基金運用於過去所欠缺關切之「推廣全民運動」之上。 

三、基金運用業務項目之調整計畫，請向教委會提出報告。 

提案人：吳思瑤 

連署人：蔣乃辛  李麗芬  黃國書  張廖萬堅 柯志恩  

蘇巧慧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體育署何署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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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署長卓飛：主席、各位委員。改「二個月內」。 

主席：「……調整計畫於二個月內向教委會提出報告。」好，修正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運動資訊出版業作為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所規範之十四加一之產業範圍，但在目前體育署針對

相關產業之獎補助規範中，卻僅以提供貸款、利息、專題研究等非相關性計畫配合，並未能針

對目前之運動出版產業進行具體規劃。鑒於運動資訊出版產業做為國人接觸運動資訊，培養國

人對於運動相關愛好之重點項目，爰建議體育署應針對運動出版業部分設計相關獎補助辦法，

相關評估與規劃報告請於一個月內向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以書面方式提出。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吳思瑤  李麗芬  柯志恩  張廖萬堅 蘇巧慧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體育署何署長說明。 

何署長卓飛：主席、各位委員。這個我們可能還要再做一些評估。 

主席：改為「三個月」，好不好？ 

何署長卓飛：好。 

主席：好，改為「三個月」，本案修正通過。 

進行第 3 案。 

3、 

多益語言測驗變成學生求學之必備條件，但是從報名收費測驗證書、證明之發放皆收取偏高之

行政規費，造成學生求學之沈重不合理負擔，教育部宜即思考調降多益測驗相關費用，未來國內學

校之多益語文測驗，考生合理負擔之行政規費水準，長期應考慮如何由公務部門本身負責舉辦，以

運作成本為測驗價格之依據。 

提案人：徐國勇 

連署人：黃國書  張廖萬堅 李麗芬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蔡次長說明。 

蔡次長清華：主席、各位委員。就由教育部來研議。 

主席：請吳委員思瑤發言。 

吳委員思瑤：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確認一下，長期要有公務部門的預算來辦理這個，

確定是可以的嗎？講清楚，現在你們說要研議，意思是回去以後這個案子就 OK、要研議辦理耶

！ 

蔡次長清華：沒有，研議其可行性…… 

主席：上面只有寫「應考慮」由公部門來負責舉辦。 

吳委員思瑤：所以是研議而已，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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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研議而已，不要緊張。 

本案通過，交由教育部研議。 

進行第 4 案。 

4、 

請教育部於一個月內針對教育部體育署於 2014 年 12 月 27 日核定「我國參加 2016 年第 31 屆里

約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之實施情形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李麗芬  張廖萬堅 黃國書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體育署何署長說明。 

何署長卓飛：主席、各位委員。沒問題。 

主席：好，通過。 

何署長卓飛：謝謝。 

陳委員學聖：親自去看…… 

主席：陳召委學聖講得太有道理了，好歹你們也請陳召委學聖去視察一下，對不對？陳召委學聖也

來視察、「提錢」視察。 

主席：請蘇委員巧慧發言。 

蘇委員巧慧：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吳委員思瑤等和黃委員國書等所提的這兩個提案，

我想要加入連署。 

主席：好，剛剛那兩個提案，蘇委員巧慧加入連署。 

報告委員會，本日議程為併案審查運動彩券發行條例草案，處理完畢，現在散會，謝謝各位

。 

散會（12 時 47 分） 

 

 


